
 

 

 

發布單位：永康就業中心 

發布日期：110 年 11 月 26 日 

因應民國 111 年基本工資調整，依就業服務法第四十七條規定雇

主在國內辦理招募本國人從事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製造業工

作之合理勞動條件薪資基準修正規定，故求才登記工作內容調整

內容如下： 

因應民國 111 年基本工資調整故民國 110 年 12 月 10 日起有關
求才登記表所載工作內容請註記【111 年度如遇工資調整，適用
新的工資級距】。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本就業中心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流程解釋及取消之權利感謝您的配合。 

聘僱移工前國內招募最新公告  


